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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公司同意對於承保貨物受有損失時，其確定損失金額低於(As Arranged)(扣除自負額後)
時，受損貨物不需調查或鑑定。被保險人僅需提供下列文件進行理賠 : 
1. 損失貨物明細 
2. 照片 
3. 重置貨物之保單 
4. 發票 
5.   運送人所開立之破損/遺失證明文件 
 
 


